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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應
舉
行W

W

演
習
耐
滞
，
大
椎A

电 

德
於
下
星
期
三
在
西
柏
林
舉
行
大
 

13
的
時
間
 

相
同
。
而
在
演
習
時
，
可
能
肉
實
施
封
顔
行
 

動
，
以
阻
挠
西
德
選
民
前
赴
西
植
林
分
加
大
 

選
。

美
，
英
，
皆
等
三
國
現
已
聯
合
酸
隶
文
 

吿
，
反
對s
聊
的
指
按
。"

謂
：
用
只
有
在
 

東
栢
林
，
才
是
后
計
副
与
軍
事
油
助
。 

匿
臣
戴
高
樂
續
會
議
 

. 

巴
案
反
納
戰
大
示
威
 

、
巴
黎
一
日
美
 

181 社
電
)
英
總
統
匿
臣
 

及
法
總
銃
戴
髙
樂
今
日
同
赴
城
外
威
沙
里
進
 

行
不
次
會
議
，
然
伐
乘
車
駛
囘
巴
黎
，
城
》

博
美
盲
方
發
言
人
稱
：
两
位
總
統
昨
在
. 

巴
黎
總
統
府
首
次
 e
行
或
晤
後
，
今
日
再
行
 

两
次
會
議
，
以
謀
消
除
美
法
两
働
間
的
歧
見
 

。
事
後
兩

S?

統
歓
笑
握
斜
，@
未
曾
公
佈
有
 

關
會 8
 的
內
容
。

隨
後
，
匿
臣
則
囘
到
美
使
館
，
學
備
會
一 

晤 
一 
羣
法
國
的
人
民
。

目
前
法
殴
共
黨
號g
反
越
戰
示
威
巡
行
 

，
五
千
人
的
厅
列
，
向
總
縫
府
前
包
行
示
威
 

抗
饋
。
其
中
有
 
一 
隊
，
循
頭
公
開
何
毀
美
國
 

旗
，
以
示
反
讐
越
戰
，
有
等
髙
舉
越
共
文
区
 

他
紅
色
内
旗
幟
，
唱
其
產
國
際
的
歌
曲
，
乐 

威
宣
傳
旳
口
號
悬
表
示
支
持
越
共
國
家
解
放
 

陣
線
的
政
策
。
宾
他
有
等
工
人
及
學
生
亦
參
 

加
巡
行
的
隊
伍
。

加
上
院
特
別
委
員
會
」
』 

徵
詢
貧
苦
公
民
意
見
工

(
奥
太
瓦
加
学
★
  

18:
電
)
八
名
上
 a
@
廿 

議

51，

將
在
两
年
內
，
與 

5U
國
所
有
貧
若
公
」

民港行■
談。

眞貧苦間題所組成匕■
険痔蟄■
冴 

會e
席eg

曾指出，他們將會杳詢貧.苦
微 

民，
11 敎曲們18

貧苦的意見，顧會総安小 

3
 自由黨議♦
。 

」 

顧曜T
指出，在委貝内有部係姿置宀 

81

自萬富翁，但他相倍他們所做工作，办

會
ft普通债務■
做得更好

飞

“
 

;

一 
，•̂
，. 

%
，

盅

^

^

暑

別

妻

：

置

鳌
靈

人的意見，然後*•
發査削&

其
他
貧
苦
人
士
，

酝

新
民
主
黨
議
員
攻
訐
 

北
B

法
官
歧
視
種
族
 
二 

(
城A
利
酬
)
北
2
法
育
馬
康
，
在
省
 

16

官
內
变
到
指
實
，
相
他
在
 

名
印
第
安
人
 

修
現
他
庭
上er，

表
現
有
 »
族
歧
成
的
態
度
 

曾
生
黨
 »

事
巴
利
特
指
公
，
他
招
咳

位
疼
官
思
想
自
間 

，
要
求
省
"
府
檢
察
部

==
一

長
丕
打
臣
調
査
此
事
件
。

據
巴
利
何
成
，
宣
名
印
第
安
人
於
二
月
 

十
二
日
出
現
存
北S
法
庭
時
，
爲
康
法
官
對
" 

他
説
，
目
前
伐
庭
已6
太
冬
印
第
安A
所
產 

生
的
麻
煩
・
因
此
他
必
頭
到
印
第
安
人
电
予
 

n
e
a
.
i
l
- 

犯
国
，
巴
利
特
謂
，
身
任
长
官
小
應
在
法
庭
一 

上
指 E

- 
名
被
吿
的
像
族
， 

審
訊
大
學
注
稿
亂
案
一 

庭
外
喧
聲
震
耳
欲
聾
•
1
 

(
滿
 

to 可
加
拿
大
段
電
)
数
批
内

A:
佐
 

治
威
林
大
學
内
搗
亂
股
捕
學
生
，
昨 6
法6
 

受
春
時
，
因
學
生
及
同
情
者
在
庭
外
發
田
喧
一
 

嘩
伊
引
 @
庭
上
法
官
憤
怒
，
差
點
®
發
令
拘
一

捕
喧
嘩
說
下
獄
，
在
威
林
太
尊

6tu
e
.
中
工

®8 

2

學
梅^6

二
白
萬
元
。

: 

法
一̂

^

米
於
南
行
審
案
時N

-P8
8S.

i
^
^
n
 

突
抵
東
德
秘
密
會
議
 

(
柏
營
通
触
電
)
華
沙
協
約
園
軍
總
 

司
令
蘇
•
耶
哥
布
夫
斯
基
元
帥
，
與
副
外
交
 

部
国
施
美
安
諾
夬
，
於
昨
日
抵
建
此
間
，
随 

即
與
東
德
領
油
舉
行
會
篇
。

，東

東
應
官
方
亜
登
新
関
通
訊
一

德
共
黨
周
袖
烏
拜
泊
興
物
理
史
度
夫
帶
債
大
 

批
部
長
合
加
此
次
會
議
。

其
他1$

聯
代
表
，
包
括
蘇
陋
夏
德
大
使
 

亜
拜
士
冒
夫
，
及
蘇
駐
東
雄
宙
司
令
哥
斯
和
 

元
帥
"亞

登
通
飘 ®
沒
指
出
两
人
爲
什
麽
訪
東
 

，億
，
外
間
推
測
两
人
抵
東
德
原
人
，
與
西
柏
 

—

,
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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♦. 

林
欲
舉
行IB
統
選
舉
所
第
或
緊
簷
面
有
關
 

，
已
故
以
總
理
昨
舉
箋
禮

(
耶
路
撒
冷
路
透
前
電
)
已
故
以
色
列
 

總
理
伊
斯
高
遺
韻
，
於
昨
日
在
以
國
各
領
袖
 

親
臨
執
綁
下
舉
行
藝
租
。

在
各
國
所
派
出
代
表
中
，
其
中
包
括
加
 

拿
大
卜
議
員
鳩
丁
，
此
外
尙
有
郷
太
人
代
東
 

，
與
认
色
列
各
領

to
冋
爲
伊
斯
高
祈
藹
，
爲 

此
位
近 h
年
会
以
國
无
首
作
最
後
的
敬
禮
" 

弟
禮
存
耶

SE

撒
冷
國
會
廣
埸
開
始
，
然 

後
至
西
耶
路
撒
冷
山
結
束
，
以
色
列
軍
隊
曾
 

在
墓
劣
發
二-
鎗
表
示
最
後
惜
弱
。

在
國
會
廣
唱
中
，
以
色
列
總
統
曾
自
伊
 

斯
高
生
平
發
援
演
駒
，
此 8
葬
禮
中
最
高
潮
 

。
伊
斯
高
底
三
日!@

内
心
臟
病
突
發
逝
枇
，

抗

西

德

大

選

華

涉

協

約

聯

宙

 

東

德

虫

實

行

A

1.

All

A

金

2

(
中
林
日
樊
*

融
電
)
東
«
共
一
軍
今B
裝
備
機
關^w

s

，
宣
行
射
鎖
西
德m

',11 

柏
林
的
*
要
公
路
如
通
， »
两
小
臨
，
、 a 後
饿
復
間
放
。

在
此
次
封
鎮
行
独
之
 

to *

16

尊
官
方
曾
港
我
文
吿
，  

6

明
隹
必
®^af

取W
^

動
， 

以
制
止
西
柏
林
的
非
依
■
事

冨

。asrsst#

  
#

 賣
西
書a^M

H
IM

e^N
^

植
林
审

維
特
交
通
，
育
不
事
法
的
行
勘
。

料
瞽
柏
林
亦
可
能

tie
e
及
東
倫
的
第
沙
協
約
國51

晶
 

36 馨
a 
原
定
卷

nNnMHHttnMnHnKHHnHHn̂
^

(
域
名
利
訊
)
省
统T
特
別
委
員
會
， 

提
議
政
府
在
發
出
駕
 ̂

執
照
時
，
應
同
時
由

胡i:

謀
刺
堅
尼
地
案
 

法
庭
交
陪
審
團
裁
决

意
國
七
W

學
生
反
美

示
威
麺
遂
與
警
衝
突

(
羅
馬
路
*
社
電
)
斂
百
名
左
翼
意
大
 

利
學
生
，
曾
在*

國
大
使
館
附
近
 

與
警
方
 

人
員
@
生
衝
突
，M
批
學
券
肿
匿
臣
總
献
抵
 

18

羅
馬
 

61
即
鲁
龐
大
反
能
遊
行
。

此
飢
學
生
喉

—不
少
爲
支
持
中
美
者
， 

tt
批
學
生
於
遊
電
，
手
持
釁
及
石

BS
， 

並
齢
用
汽
車
 ̂
嚮
。

警方A
  

m

管其中二十人鲁•
衝 

一突零鬟落阻止七千學生至圭連奴 

•宮
弔
薫
。8^8

總統毒該宮內熨獄阈 

@
軸
霉
、■  
<

了
.• -
： 

欺
尊4^6

行V
，大叫匿臣總統 

91

紙卷虎。0-

建
拿
駒
 0
 兩
瓶
網
船
 

判
罰
事
後
全
部
釋
放
 

(
衣
索
比
神
，
亜
迪
士
鹽
巴
巴
路
透
社
 

電
)
此
間@e®̂

#s
，
建
拿
攻
僧
方
面
，
、L 

同
意
將
巾
觀
蠢
留
旳
麻
«
拖
網
輪
，4
輪 

上
船
長
與
船
暑
放
。

此
一
决
电
，
由
衣
索
比
砲
國
王
施
拉
斯
 

談
話
中
公
佈
，
海
布
方
 

011
，
曾
向
他
要
求
釋
 

放
电81

般
之
筮
貞
。

該
两
拖
覆
船
長
(
於
週
二
崎
被
判
無
 

牌
仔
建
拳
   

@1
海
莉
，
駕
駛
拖
網
輪
，
南
人
各 

被
罰
欺
伍
佰
奉
，

法
庭
方
■

作
此
判
决
後
，
立
刻
卜
令
 

釋

备
 e
雖
厘
，
此
南
拖
綢
倫
於
十
月
十
 

日
特
被
拘
捕
e/
T

一 
皇
家
公
司
較
給
汽
車
保
險
。 

紐
奧
建
美
、
社
電
一
此
間
成
方
法
庭
法
( 

此
案
由
«
頓
皇
家
委
員
會
建
議
，
該
委

員
會
專
研
究
如
何
才
不
至
沒
自
虛
僞
汽
拿
保
 

險
案
 9
電
。

活
頓
委
一
會
在
作
此
提
薙
時
，
沒
指
出
 

此
制
度
應
 

H3
何
部
門
來
主
诗
。

官
指
出
■
駭
宗
涉
嫌
同
謀
剌
段
堅
尼
能
總
統
 

案
， «
於
兩
日
內
父
至
階
審
團
裁
氏
，
就
案 

R
H

上
日
宜
止
巳
共
審
訊
 

十
四
日
。

0
 
四
時
，
控
累
本
欲
召
-
幺
智
个
露
名
 

人
上
至
庭
上
作
證
，
由 

東
出
大
雪
，■

證 

人
暫
沒
法
應
時
中
庭
，
法
庭
允
静
至
餒
證
人
 

作
證
後
#
伶
裁
决b

-«案被吿沙81

爲 - 名商人， » 控串 

.謀行鯉聲地總統，他不35

罪。

■
、

：SS

卷
几
太

M

年
十
一
月
二
 

十
一
一
日

—
美 
億
州
直
 

44 斯
巾
破A
付
懲
斃
 

一 命
，
經
大
法
官
華
倫
調
查
後
，
指
出
兇
手
停
 

已
死
的
奥
斯
金
。

東
西
栢
林
來
往
仍
困
難
 

(
柏 «
 
路
透
社
喉
)
西
益
林

to
ft
史
曾
 

士 

指
西
栢
林
，
政
府
，
輿
東
億
冨
局
所
欲
 

S

lft
的
協
約
難
有
結
果
，
該
協

81 欲
使
栢
林
 

人
士
能
易
賊
来
在
。

他
對KNT
指
出
。
荣
德
爲
局
蛇
沒

III 
備 

喚
西18

林
進
门
會
談
一
亦
沒
準
備
與
西
相
林
 

建
成
任
何
協
跋
。

他
加
稱
，
他
假
足
中
央
政
府
因

81

選
學 

總
統
的
國
會
大
會
計
創
放
三
月
伍
"
在
此
間 

擧
行
的
話
•
此
番
談
話
"
川
西
出
林
人
士
給
 

予
美
國
總
統
匿
臣
熱
烈
歔
迎
饺
發
生
，
此
爲 

匿
臣
什
訪
歐
力
程
中
•
至
目
前
危
止
受
到
最
 

熱
烈15

迎
的
一
市
。

to.疑民虫鷹省■
員加 

基夫律師，m

 

會中僑單的指出，   

^
賣 

公司09M
w
lg

胃内成立 

，鶴翟汽盘險代 9 人 

一他說，矍
公
司
，» 

S'S
血
者
昆616

便宜的

調

主

 

汽

政

^
^

汽电保險濃。

— 

^

^

/

3

^

保險9
,
凡 

取得汽車総駿賣時即項 

隸
濡 
変僧，保險号駕車唐建 

86

儉 
験魅錄，對阜時省科車is

加
基
夫
又
階
，
皇
家
公
司
， 8
 唯
一
本
 

省
汽
車
車
主 
发
駕 85

者
保
險
代
 8
 
人
、，
他Al  

*?，

凡
汽
食
遇
事
意
外
死
亡
及
殘
廢
保
險
雙
 

最
低
毎
年
敕
費
十
三
元
七
角
六
分
，
另
撞
車 

傷
害
女
第
三
者
，
成
傷
毀
他
人
產
業
，
又
如 

遇
义
燉
盜
器
尊
損
矢
保
險
，
則
要
根
據
調
査
 

後
才
能
訂
定
。

他
宿
此 «
保
眼
制
度
利
箴
.
其
中
包
括 

每
一 
在
汽
專
內
史
傷
乘
客
皆
可
獲
鶏
賠
償
， 

能8|

賠
償
小
頊
因
過
失
程
度
呵
釐
訂
肉
。 

加
國
內
鐵
路
貨
運
費
 

昨
宣
佈
四
月
起
加
價
 

(
滿
地
可
加
拿
大
社
電
)
加
拿
大
鐵
路
 

協
曾
宣
稱
，
在
加
拿
大
內
的
火
車
貨
運
價
格
 

，
將
比
前
增
加
百
份
之
捌
。

此
覚ii

價
咯
，
將
於
肆
月
一
日
起
生
建
 

，
希
望
能
什
今
年
內
，
使
加
拿
大
鐵
路
稅
叫
 

較
前
增
加
弍
干
萬
元
。

煤
及
焦
煤
傾
格
，
亦
將
較
前
增
加
，
每 

噸
約
增
加
式
拾
伍
仙
上2

. 
在
會
 &
中
，
晚
脇
會
速
坦
出
對
外
運
證
 

價
格
是
礼
增
加
冷
此
外
美
加
跳
的
谶
呪
箧
蚤
 

比
率
，
仍
興
前
楊
鼬
产
'

'

; 

賊
協
   

^
循
心
"

^.. 於
鐵
路
局
方
面
須
負
 

擔
舞
稅
規
峰
叫
才
增
加
加
拿
大
國
冷
蝶
 

既
蒙
要
冊
。
融

M

 拘
日
蠢
船
町
具
 

、曹
邊
登M

I

由

薑

冬
 

眞

凌

)
該

整

瞿

森

喜

海

沸
 

•
限
制
感
的
破
前
•的
日
本
漁
船
静
同
，
昨
與 

將
他
們
掏
勧
、可
加
"
大
毒
艮
，
同
陆
方
士
黴
 

M-
欝
啤
酒
房
嘟
唾
頷
。
一 

同
呼
奥
太
瓦
方
 

B,
，
司
法
部
長
陶
納
， 

己
同
意
讓
漁
業
部
，
根
據
海
岸
漁
業
保
障
條
 

例
，
起
訴
叁
蒲
號
船
長
和
叁
拾
壹
名
船
員
。 

漁
業
部
長
大
衛
士
，
於
果
埠
分
欲
提
出
 

控
訴
機
力
時
，
即
要
求
司
法
部
尤
許
漁
業
胡
 

起
訴
該
輸
。

相
信
此
 
一 
訴
訟
將
在
片
士
 
西
別
法
庭
提
。 

出
，
此
豊
控
罪
最
后
罰
败
爲
伍
千
元
，
自
該
， 

日
漁
船
被
拖
亀
片
士
魯
別
港
后
.

:,4
.

真
畏
《 

即
允
許
該
船
船
員4
港
內
自
由
行

ial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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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央
彼
行
借
款
折
扣
率
下
週
起
增
至
百
分

二

因

銀

行

利

率

又

增

 

(
奧
太
盘
拿
大
社
電
,)
加
國
中
央
銀
行
始
裁
拉
士
諭
斯
基
昨
晚
正
式
公

16 
提
高
銀
行
 

利
率
，
由
叁
月

：|

日
(
星
期
置
)
起
，
銀
行
貸
療
折
扣
率
提
高
，
由
百
份
之
陸
点
伍
，
增
至 

百
份
之
七
，
幷   

--II
-:
此
次
銀
行
折
扣
率
之
增
加
(
即
中
央
銀
行
貸
欵
給
其
他
立
案
的
銀
行
之
 

利
率
)
，
是 

:®m
廉
利
君
增
髙
，
而
使
國
内
銀
行
亦
須
公
取
適
當
和
必
要
旳
行
幼
，
同
時
， 

國
內
 
一 
般
舶
^

^

科
率
逐
漸
增
加
，
足
以
反
映
出
中
央
銀
行
提
高
折
扣
率
的
理
由
之
豈
，

由
此
，
中
央
選
麟
付
金
融
活
動
，
方
能
保
持
適
當
的
伸
縮
性
。 

拉
士
物
礬
又
将
：
立
案
銀
行
信
用
借
 

主
張
加
國
應J
即
採
取
規
限
物
價
收
入
息
等

貸
的
要
求
漸
擅
"
亦
爲
此4
提
高
折
扣
率
的
 

計
副
行
勤
，
以
應
付
面
臨
緊
急
限
嚴
®
的
通 

主

要

原

说

之

雪

寸
.

•

貨
膨
脹
問
題
，
雖
然
此
項
規
限
的
政
策
有
時
 

英
國
方
面T^
昨
星
期
肆
宣
佈
增
加
銀
 

不
適
用
，
但
在J

前
，
情
况F
，0
要
探
用
 

行
利
率
，
由
百
伤
之
七
增
*
百
份
之
制
。 

自
行
抑
制
的
方
法
，
始
用
防
止

31 貨
膨
眼
頷
 

在
正
常
狀
嬰
>

，
銀
行
折
扣
奉
福
於
 
化
，
免
致
味
業
噌
加
及
金
胁
衰
落
。

-.•
。 

短
期
费
的
利
号
加
拿
大
中
央
銀
行
訂
定
 

傳
紅
利
®
 發
生
政
變
. 

折
扣
率
之
俊
， *

亦
爲
今
後
寰
般
利
益
的
尺
 

4

刃
弓
 

4

身
 

度
，
當
中
央
暮
利
率
增
加
，
通
常
亦
認
爲

政
府
採
取
加
强
鲁
金
融
政
策
 
为
苑
示
•
及 

警
吿
分
立
案
銀
新
家
注
視
今
後
金
融
情
勢
的
 

轉
變
。 

^

計
自
一 
玖
曾
人
年 
一 
月 - 
日
以
來
，
加 

國
銀
行
利
率
曾
管
更
拾
豊
我
，
由
百
份
之
 

伍
君
至
百
份
之
七
，
在
過
上
两
年
來
，•
曾
有
 

兩
次
變
更
而
增
著
份
七
，
但
在
壹
玖
陸
捌
 

年
三
月
中
至
七
斎
間
增
至
百
份
七
點
伍
，

(
大
馬
士
革
美
聯
社
電
)
據
可
靠
消
息
 

稱
"
中
東
知
利
亞
發
生
不
流

161.
的
權
"
陛
爭 

，
原
任
國
防
部
長
阿
薩
，
似
乎
己
掌
握
最
高
一 

的
領
導
 <
 "
n
巴
犬
社

e.--
主
義
凜
支
持
下
的
 

原
任
總
破
亞
泰
斯
及
海
廸
將
軍
主
持
的
政
檀
 

，
己
有
趣
应
失
勢
的
現
象
 

外
傳
彼
夫
人
曾
 

被
阿
薩
拘
禁
， B
官
方
未
有
郭
吿
其
行
踪
如
 

何
0

A
愛
善
考
華
患
肺
炎
轉
弱
 

■
《
警
盛
頓
美 ®
駐
電
) 
前
任
美

89

統
愛
 

善
者
華
，
七
拾 

$!|
歲
，
經
過
豊
連
串
的
心
臟
 

病
及
最
近
腸
塞
疾
施
手
術
後
，
正
籍
極
療
 

養
之
際
♦
昨
又
突
然
發
碟
肺
炎
症
身
體
轉
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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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空
前
最
畳
触
嗜
 

史
丹
義
防
通
貨
膨
脹
 

保
守
禽
鲁
蟹
幽
菲
睜
晩
發
表
言
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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晨
陰
午
轉
晴
 

謳
末
自 0
雨 

高
温
度
匹
五 

低
温
度
三
八

葡
萄
月
及
摩
洛
哥
等
揃
昨
發
生
大
地
震
 

二
里
斯
本
加
 M
大
股
電
)
菊
萄
牙
及
摩
 

摩
落
鼾
邊
色
的
拉
巴
特
港
.，
昨
曾
有
等
 

洛
哥
噌
國
布
日
曾
發
生
强
烈
的
铀
震
，
甚
至
 
房
屋
因4 
震
倒
場
，
此
外
，
在
卡
涉
布
蘭
斯
 

當
時
有
等
側
量
地
震2

儀
器
，
亦
曾
因
受
震
 

，
沙
菲
，
瑪
拉
奇
斯
等
地
區
，
災
情
亦
苗
嚴

勤
而
破
裂
，
其
强
度
如
何
，
可
以
想
昆
。
同
 
1
。

時
，
在
内
班
牙
及
加
那
利
群
島
，
均
感
到
地
 

地
震Z
後
，
摩
洛
靜
海
面
浪
濤
洶
湧
， 

震
的
放
動
一。 

水
位
激
漲
，
泛
湿
成
災
，
交
通
爲
之
一
阻
梗
， 

耀
報
台
稱
.♦
此
次
？

影
响
數
千
居
民
 

拉
巴
特
港
至
各
地
公
路
，
亦 

居
民
粉
紛
用 

要
霸
家
演
難
，
及
有
由
人
啞
災
死
亡
，
包
括 

車
運
載
竜
家
逃
難
下
郷
以
謀
安
全
，
擠
擁
異

牙
各
竹
 I

人
。 

常

。

的
龐
大
，
曾
使
葡
京0

室 

據
美
京
華
隔
頓
地
震
測
臨
台
報
智
稱
：

在
学
洛
好
片
 

由
於
盛
一

內
時
緯
均
突
吿
一
 

喋
，
用
繼
崙
星
一

，
架
櫃
中
有
書
籍
及
碗
 

昨
日
的
地
震
約
歷
 
一 
分
半
鐘
，
其
强
度
約
爲

，
及
彩
響
城
内
停
供
電

烈
治
特
匕
咲
點
八
，
至
八
度
之
間
，31

自
一 

九
六
四
年
三
月
阿
拉
斯
加

NP.
囂
以
來
，
此
次 

地
叢
最
爲
强
烈
。

力
凡
四
十
分
鐘
。
估
計
至
少
有
大
十
一
 
位
災
 

民
受
傷
，
口
中
四
人
項
傷
。

外
吵11

聲
音
，
使
他
依
法
繼
續

31 行
審
飘
， 

•
6.6
噂
嘩
聲
愈
 

*:
谕
十
：

叁
文
居
米
. 

SB

，
他
縛
要
把
此
此
發
   

-••: 
少
聲
者
拘
楠
入
籍
 

;
陋
奪
底
警
飾
吿
庭
外
人
士
，
假
如
他 

們
围
發
生
喧
嘩
，
他
們
將
狙
拘
入
獄
，
並
提

痙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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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
7

•
•

一

少
弟
私
藏
武
器
族
審
一
 

突
然
潜
逃
卒
被
拘
囘
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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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豐
訊
)
一
名
十
七
鉄
少
年
， 6
北M

l  

法
庭
尊.
審
前
步
乘
皆
国
条
注
意
下1
奪
門
逃
 

出
法
修
，
但
率
被
想
犯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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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
人
@
将
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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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法曜標，畫
働/
善価否 *
暮跑慮鮭 

庭遡強禺家鼬總避遣法庭外年4 

爲
伪
鳥
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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雎法庭外南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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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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卑
獨
田
步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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麥
金
 

一
庫
闻
。

享
壽
匕
十
三
战
。

醫
生
忱
評
三
太
空
人
 

在
升
空
前
過
勞
致
病
 

(
堅
尼
地
角
美
劇

®:
電
)
貝
利
聲
生
於
 

近
年
來
，
一
直
主
張
太
空
人
在
飛
行
前
一
段 

B
子
內
多
加
休
息
。

IH:
位
太
空
人
之
首
席
罄
生
，
於
太
陽
神
 

九
號
延
運
妙
射
後
，3

公
開
發
表
«
 消
息
， 

該
太
空
船
田
於
三
名
太
空
人
受
寒
，
而
延
至
 

下
週
 

才
射
出
。

在
過
夫
两
週
內
'
三
太
空
'
每
日
平
鳩
 

工
作
十
 

6,
小
時
，
大
部
份
皆
在
冷
塞
的
太
空
 

實
驟
室
內
作
飛
行
訓
練
。

貝
利
爲
太
空
署
醫
藥
部

—
任
，
他
認
爲 

太
空
署
方
面
,
A
太
空
人
準
備
升
空
物
，
令 

他
們
做
了
太
多
工
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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